
 

 

证券代码：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月 28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有

关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664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 2019年 8月 27 日披露公告，拟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公告，你公司 2017年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3.31 

亿元，其中 3.15 亿元用于重大能源装备的关键部件智能制造加工项目。截至目

前，重大能源装备的关键部件智能制造加工项目已实际投入 1.52 亿元，公司拟

终止该募投项目，并将剩余 1.37 亿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请你公司结合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补充

披露以下事项。 

    一、请公司结合对上述募投项目的前期立项、论证情况，补充披露上述项目

的具体投资规划，分项列示各细项的计划投资金额、开工及完工时间要求，实际

开工时间、实际投资金额、已形成的资产等，并说明相关资产的具体产能情况、

相关资产的后续安排。 

    二、根据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募投项

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但根据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募投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已变更为 

2019 年 8 月，募投项目投入进度 48.20%。结合上述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项目

进展缓慢的原因、公司是否对市场前景、进度变化等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并说



 

 

明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进度是否符合原定计划，项目的延期是否履行了相应

的审议程序并及时、充分进行信息披露。 

    三、根据公告，公司募投项目原定总投资为 3.15 亿元，已实际投入 1.52

亿元，就此可测算相应的剩余资金为 1.63 亿元。但剩余募集资金并拟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37亿元。请公司：（1）说明上述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

差额资金的存放情况、用途、是否已形成相关资产；（2）若已形成资产，结合

同类业务的结算模式、结算周期等，补充披露资产类型、资产形成时间、尚未支

付的原因以及预计支付的时点。 

    四、根据公告，2018年 8 月公司将 1.37亿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请

公司补充说明该临时补流的具体用途、实际流向以及产生的效益情况。 

    五、根据公告，公司拟终止募投项目的主要原因为，2017 年度及 2018年度，

我国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新增装机容量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下游市场需求

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并且公司现有相关产品产能已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公司自 

2018年 8月开始即已将上述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请公司：（1）结合公司与募投项目所在行业的整体发展与竞争格局的具体

变化发生的时间，以及下游客户的实际需求与影响因素等，补充说明前期立项是

否审慎，上述影响因素是否预见并充分考虑，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

整；（2）公告显示，2017 年至 2018 年下游市场需求已经出现波动，公司也自

2018 年以来相应暂停了募投项目的投入，公司前期是否已经决定终止该募投项

目，是否及时做出了必要的风险提示；（3）结合相关产品的产销量、库存量等，

以及市场同类产品的供需情况，量化分析现有产能是否能够满足市场需求；（4）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货币资金需求情况、募投项目所属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说

明终止本次募投项目并永久补流是否合理、审慎；（5）结合历次《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对“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的表述，说明

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审慎、及时。 

    六、针对 1.37 亿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请补充披露资金的后续

安排，说明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以确保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七、请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明确说明在上述募投项目的实

施、推进和变更投向等相关事项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并就本人是否勤勉尽责发表



 

 

意见。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否有利于上市

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见。 

    八、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在公司本次募投项目

的实施、推进及终止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说明是否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募集资金

使用和管理的保荐职责和持续督导义务。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在 2019 年 9 月 6 日之前立即以书面

形式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正在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9日 

 

 

 


